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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建筑业企业
限期整改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，广德市、宿松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:

为加强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建筑业企业市

场行为，我厅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工

作。现将有关整改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情况

此次核查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开展资质动

态核查，主要核查企业人员等指标是否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经各

市建设主管部门核查，其中337家企业不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

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处理情况

对在本次资质动态核查中不合格的企业,应严格按照资质标

准进行整改,并自本公告下发之日起 3个月内整改完毕。整改期间

不得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升级、增项，不能承揽新的工程。各

有关建筑业企业应将省级许可的资质整改材料报省厅建筑市场监

管处，市级许可的资质由各市、省直管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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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整改落实并于 12月 10 前向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上报具体整

改落实情况。

对在规定整改时间内未报送整改材料或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

求的,视为资质核查不合格,将依法撤回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我厅将继续加强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。定期组织开展建

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;严把资质“准入关”,严格审查;严厉打击

利用虚假材料、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违法行为。

联系电话：0551-62871504

附件:不满足资质标准的建筑业企业名单

2019 年 9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 年 9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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